《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政策背景

为落实国家提振文旅消费、培育新增长点相关部署，结合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定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修订出台本办法，以市级预算资金引导市场创新，通过“事后奖励”激发新产品、新场景、多业态融合促消费品牌活动、“北京礼物”新商品及“北京礼物”店面活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
本办法执行期三年，同步废止原《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办法》（京文旅发〔2022〕99号），延续择优奖励、公开透明、注重实效原则，重点支持创新度高、示范性强、促消费效果显著的市场主体项目。
二、核心支持方向

（一）文旅消费新产品：深挖首都文化内核

聚焦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文旅消费新产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支持方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首都文化内涵为主题开发的专题旅游新线路。包括但不限于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和中轴线，以及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新时代建设成就等开发的文化资源深度转化类新产品，同时也包括围绕工业（遗产）旅游、科技旅游、体育旅游、影视旅游、康养旅游、研学旅游等开发的跨界融合类新产品。
（二）科技赋能新场景：数字技术提质升级

依托北京科创优势，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落地应用到旅游消费场景。

支持方向：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以科技赋能、功能转换、业态融合等方式，创造性开发或改造提升的旅游体验消费场景。加强数字演艺、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多业态集成，拓展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内容。
（三）文商旅体展融合品牌活动：业态联动扩消费
鼓励市场主体加强“文旅+商业+体育+会展”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影响力、示范效应、北京特色的促消费品牌活动。推动形成一批展示首都风韵、京郊魅力的特色文旅品牌。
支持方向：由企业主导策划并运营，以“消费联动、场景创新、品牌塑造”为核心，重点鼓励文旅融合节庆、沉浸式主题嘉年华、景区+商圈联动、体育赛事配套、会展+文旅等跨业态、广联动、强引流的文旅促消费品牌活动，能有效集聚客流并显著激活餐饮、购物、住宿等二次消费。
（四）“北京礼物”新商品与店面：品牌化提质增效

推动“北京礼物”特色化、国际化、时尚化，打造“有文化、有特色、有品质、有市场”的“北京礼物”新商品和门店。

支持方向：获得“北京礼物”商标授权，在特色化、国际化、时尚化发展方向上具有明显优势的文化和旅游创意商品。

“北京礼物”店面是指经授权、以销售“北京礼物”商品为主的实体零售空间。支持“有文化、有特色、有品质、有市场”的“北京礼物”店面，在品牌展示、商品销售、文化体验与公共服务方面示范带动效应显著，实现文化价值、品牌价值与市场价值有机统一。
三、奖励规则与标准

奖励方式：自然年度核算，事后奖励。

评定维度：创新性、示范性、社会效益、促消费实效。

额度上限：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100 万元。

资金性质：市级预算安排，纳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年度部门预算管理。

四、申报条件与流程

（一）申报资格

在北京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财务制度健全、信用良好。

涉嫌违法犯罪被调查、严重失信、同一项目已享市级资金、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均不得申报。

（二）申报评审流程

1.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每年发布征集公告，明确年度征集重点与申报要求。

2.申报单位按要求提交材料，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3.北京市财政局批复预算，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审核并拨付资金。

五、监管与责任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资金监管，接受审计与监督检查。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的，取消资格、追回资金，依法追责；获奖励单位须配合审计、及时整改问题。

